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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 京  化  工  大  学 文 件 
 

 

北化大校办发﹝2016﹞61 号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化工大学基本建设项目 

竣工验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
    为规范学校基本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建筑法》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

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》（建质﹝2013﹞171 号）、《房屋建筑工

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北京化工大学基本建设项目

竣工验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经 2016 年 11 月 3 日第 30 次校长

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化工大学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6 日        



—2— 

北京化工大学基本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 

（试  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学校基本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，完善基本

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监督机制，确保基本建设项目验收质量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房屋建

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》（建质[2013]171 号）、《房

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 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竣工验收，是指由基建管理部门代表学

校组织参与的对单项工程或全部工程竣工的验收。凡新建、扩建、

改建的基本建设项目，按批准的设计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建成，符

合验收标准的，必须及时组织验收。 

    第三条  基建管理部门在组织基建项目竣工验时，应坚持严

格的工作标准，做到程序规范，档案完整，接受监督。 

第二章  竣工验收的条件 

    第四条 基本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应具备下列条件： 

    （一）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； 

    （二）有完整的技术档案、施工管理资料和竣工报告； 

    （三）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、设备等的

有效质检证明和进场试验报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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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四）有勘察、设计、施工和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

量合格文件； 

    （五）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； 

    （六）在当地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项目，须有行政

主管部门初审通过的证明； 

（七）北京市和学校规定的其它验收资料。 

第三章  竣工验收的内容 

    第五条 基本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包括专项验收和综合验收。 

    专项验收包括：土石方专项验收、装饰装修专项验收、玻璃

幕墙专项验收、消防设施专项验收、管道设施专项验收、人防专

项验收、智能化专项验收、夜景照明专项验收、电梯专项验收、

通风空调专项验收、变配电设施专项验收、节能专项验收、防雷

专项验收、环保专项验收、规划专项验收、工程竣工档案验收等。 

综合验收是在政府职能部门监督下对工程的总体验收。 

第四章 竣工验收的程序 

    第六条 施工单位完成设计图纸和施工合同内约定的全部

工程内容，经自检合格达到竣工验收条件，并按照国家和北京市

有关规定，整理好全部的竣工资料（含分包单位的竣工资料），

向学校基建管理部门提交经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签署意见的

竣工报告，申请竣工初验。 

    第七条 基建管理部门协调监理单位组织工程竣工初验，保

证基本建设项目具备竣工验收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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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监理工程师组织监理工程师、施工单位共同对工程进行检

查验收，基建管理部门负责施工管理的各专业工程师和科室负责

人全程参与。验收结果不符合要求的，由施工单位返工整改后重

新进行验收，直至符合施工合同及国家规范规定的要求。竣工初

验合格后，监理单位对工程提出质量评估报告，整理监理资料报

基建管理部门。 

第八条 基建管理部门负责制定总体验收方案，并组织实施

竣工验收。 

在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下，基建管理部门组织校内使用部

门、物业管理部门、审计部门等相关单位，以及设计单位、勘察

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、沉降观测单位及相关分包单位共同

进行竣工验收。 

第九条  基本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可采用专家验收和业主(包

括使用单位)验收相结合的方式。专家验收主要负责检查工程质

量是否达到国家有关规定和设计的要求；业主及使用单位验收主

要负责检查工程量、使用功能是否达到设计要求。 

第十条  基本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节包括： 

（一）建设单位、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

位分别汇报施工合同履约情况和建设过程中执行法律、法规、工

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； 

（二）审阅建设单位、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

理单位的工程档案资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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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现场实地查验工程质量情况； 

（四）对工程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设备安装质量和各管理环

节等方面做出全面评价，形成由各单位共同签署意见的工程竣工

验收记录。工程竣工验收记录最迟签署意见的日期为竣工时间。 

    参与工程竣工验收的各单位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时，应当协商

提出解决方案，待意见一致后重新组织工程竣工验收。 

第十一条 基本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，基建管理部门应

及时完成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，内容包括工程概况、执行基本建设

程序情况，对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方面的总体评价，竣工

验收时间、程序、内容和组织形式，竣工验收意见等。工程竣工

验收报告还应包括下列文件： 

（一）规划许可文件； 

（二）施工许可文件； 

（三）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； 

（四）工程竣工验收记录； 

（五）备案机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。 

第十二条  基建管理部门负责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

日内，完成《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

表》，按照北京市有关规定向建设主管部门申请竣工验收备案。 

第五章   附 则 

   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基建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 

   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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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2016 年 12 月 7 日印发   


